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教育技术学专业
推荐本科生免试直升2018年硕士研究生方案
根据教务处有关文件指示，现正式启动在2014级本科生中推荐免试直升2018年硕士研究生的工作。
一、 成立“2017年本科生免试直研推荐工作领导小组”，由：顾小清、梅剑、吴永和、郁晓华、姜冰倩等五位老师组成。
二、 直研推荐工作主要参照学校有关推免直研要求，结合今年6月份启动的预推荐考核情况，即2014级申请直研的同学专业学习成绩、业务考核成绩及科研综合素质，排名顺序作为推荐免试直升2018年硕士研究生的依据。
三、 具体推荐待2017年9月份学校正式下达推荐名额后，按有关规定在本次考评入围名单中，从高分到低分，择优推荐。
四、 时间安排：
    （1）报名，提交申请材料（截止6月5日17：00）；
    （2）根据本科生奖学金评定细则计算排名，预审筛选出候选名单进入复试环节（6月10日公布）；
    （3）复试包括集体面试和个人面试（6月15日）；
    （4）6月20日，公布推荐免试直升的排序名单；
    （5）9月14日，提交推免名单至教育学部；
    （6）9月16日，学校组织复审并公示；
    （7）9月24日，学校确定并上报推免名单。
五、 直研考评方法，按照学校有关规定：
考评成绩总分100分，由三部分构成：
（1）课程学习成绩，主要有必修课、部分选修课构成，加权平均后，按实际成绩换算，满分为：60分；
（2）业务考试（包括：综合素质70%、外语口试30%）：满分20分；
（3）科研素质（包括：参与科研项目、发表论文等）：满分20分。
考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，确定基本入围名单，如存在专业选择，排名高者有优先选择权。
六、上述有关规定由系“直研考评工作小组”解释。
具体细则请见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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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学部教育信息技术学系教育技术学专业
推荐免试直升2018年硕士研究生评分细则
按照华东师范大学有关文件要求，综合考评成绩，总分100分，由以下三部分组成：
1.三年学习成绩统计:
参照系教授委员会根据本科培养计划认定课程目录清单，统计写实学习成绩加权平均，按0.6折算计入总分。另外，根据教育部41号令，按照国家政策和教务处的要求，对其中有重修课程的成绩与此前面成绩进行综合考虑，并进行调整。
2.专业能力考核：
其中成绩构成：综合素质: 70% , 外语口试30%，按20分折算计入总分。
3. 科研素质 (按满分 20分计入总分)
( 1 ) 参与科研项目（限定15分）
（a）获国家挑战杯一等奖： 15分；
（b）申请并完成国家科技创新项目：项目第1人10分，参与者5分；
（c）申请并完成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，学校大夏科研基金：项目第1人：6分，参与者：3分；
（d）其他科研项目并获奖：参照教务处三大项目，认定并给分。
( 2 ) 撰写并发表论文（限定15分）
（a）在本专业核心期刊发文：第一作者10分，第二作者5分；
（b）一般学术期刊：第一作者5分，第二作者 2分；
（3）参加与本专业有关的竞赛并获奖（限分10分）
（a）全国计算机应用类竞赛获奖：一等奖 10分、二等奖5分、三等奖3分；
（b）上海市计算机应用类竞赛获奖：一等奖6分、二等奖4分、三等奖2分；
（c）校级计算机应用类竞赛获奖：2分。
（4）专业考试证书 ( 限定10分 )：
（a）全国计算机应用能力二级证书： 2分；
    （b）全国计算机应用能力三级证书： 4分；
    （c）全国计算机应用能力四级证书： 6分；
    （d）中级口译证书：4分；（仅通过笔试：2分）；
    （e）高级口译证书：6分；（仅通过笔试：3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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